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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质量相关技术要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文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97)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欧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科技大学、

中国商业联合会、东莞市欣荣天丽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广东广益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晋江拓普旺防霉材

料有限公司、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深圳市春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市

爱新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市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四川江口醇隆鼎酒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俊、贾艳艳、王志新、刘振宇、樊先荣、梁展韬、何水洞、马爱进、宏丹、王建萍、

林佑彪、谢志红、鲁振、胡玉军、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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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包装内酒精包(片)质量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包装内酒精包(片)的原辅料和包装材料要求、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签和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包装内使用的酒精包(片)的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5009.225—20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T41896—2022 食品用脱氧剂质量要求

QB/T2358 塑料薄膜包装袋热合强度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包装内酒精包(片) alcoholbag(pad)infoodpackage
以食用酒精为主要内容物,直接封装的定型产品;或以食用酒精为主要内容物,使用二氧化硅、高分

子材料、食用淀粉、无纺布、棉片和纤维纸片等一种或多种材料为载体,经过封装或覆膜后的定型产品。
3.2

酒精挥发量 alcoholevaporationcapacity
酒精包(片)可挥发的乙醇溶液的质量。
注:单位为克(g)。

3.3
标称量 nominalquantity
产品声称载有乙醇溶液的质量。
注:单位为克(g)。

3.4
酒精浓度 alcoholconcentration
乙醇在其液态内容物中的体积百分比。
注:以%vol表示。

3.5
标称挥发时间 nominalvolatilizationtime
酒精包(片)中乙醇溶液挥发量达到标称量所需的时间。
注:单位为小时(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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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分类

4.1 分类

按照产品形态分为袋装产品和卡片状产品。

4.2 袋装产品

采用透气性包装材料,封装酒精后制成的定型产品。按内容物形态分为胶(液)状、粉(粒)状和棉

片状。

4.3 卡片状产品

采用纤维纸片为载体,经双面覆膜吸附酒精后制成的定型产品。

5 原辅料和包装材料要求

原辅料和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要求,不应含有防腐剂、香精香料。

6 技术要求

6.1 感官要求

产品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气味 具有乙醇固有气味,无异嗅

产品外观 印刷清晰,表面无污渍和异物。袋装产品热封严密,无撕裂

包装状态 包装完整,无明显液体渗漏于袋内侧

6.2 理化指标

产品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防漏液性能a 无渗漏

热合强度/(N/15mm)a ≥3.0

防漏粉(屑)性能/(mg/300g) ≤0.50

酒精挥发量/g 不小于标称量

标称挥发时间/h 72~168

跌落性能 无破损

  a 仅适用于袋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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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酒精浓度

待注入或浸泡产品的乙醇溶液中酒精浓度应为65%vol±5%vol。

7 试验方法

7.1 感官

7.1.1 随机抽取3包(片)不带外包装的样品,在自然光照下,由正常视力观察其外观,嗅其气味。3包

(片)样品需全部符合表1气味、产品外观要求。

7.1.2 随机抽取3卷或3袋带有外包装的样品,在自然光照下,由正常视力观察样品内包装的外观、状
态。3卷或3袋样品需全部符合表1包装状态要求。

7.2 防漏液性能

7.2.1 试剂和材料

7.2.1.1 红墨水:市售书写用水性墨水,红色。

7.2.2 仪器和设备

7.2.2.1 移液枪:量程范围为100μL~500μL。

7.2.2.2 剪刀。

7.2.2.3 搅拌棒:由玻璃制成。

7.2.3 测定步骤

取3包(片)样品,沿边缘剪开朝上的封边,用移液枪准确移取样品标称酒精量10%的红墨水,滴至

每包(片)样品袋内,搅拌均匀,采用合适的方式保持直立,静置30min,在自然光线下,由正常视力观察

样品袋表面,记录是否有浸润渗透现象或出现连续红线或点块状斑块。3包(片)样品全部无浸润渗透

现象、无连续红线或点块状斑块,则记录为“无渗漏”,否则为“有渗漏”并记录包(片)数量。

7.3 热合强度

产品每个热合位置裁取3条试样,试样宽度(15±0.1)mm,试样长度按照酒精包产品的包长,测试

夹具可夹住不影响测试即可,包长不满足测试的按照 QB/T2358的方法进行制备,制备完成按

QB/T2358的方法进行测试。

7.4 防漏粉(屑)性能

7.4.1 仪器和设备

7.4.1.1 防漏粉性能测试机:垂直振荡幅度40mm、振荡频率50次/min~350次/min。

7.4.1.2 天平:感量为1mg,精确度为0.1mg。

7.4.1.3 电热恒温干燥箱。

7.4.2 测定步骤

称取300g~310g样品m0 置于洁净容器,自然条件挥发,24h后将样品转移至温度(100±2)℃干

燥箱中,加热4h。待样品冷却至室温,所有样品按GB/T41896—2022中5.5.1规定的方法操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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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的恒重聚乙烯袋质量为m1(精确至0.1mg),记录振荡结束后的恒重聚乙烯袋的质量为m2(精确

至0.1mg)。
重复上述步骤,平行测定两次。

7.4.3 结果计算

按公式(1)计算:

x=
m2-m1

m0
×300 …………………………(1)

  式中:

x ———样品的漏粉(屑)量,单位为毫克每300克(mg/300g);

m2 ———振荡结束后恒重聚乙烯袋的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1 ———洁净的恒重聚乙烯袋的质量,单位为毫克(mg);

m0 ———样品称取质量,单位为克(g);

300———换算系数。
计算结果保留2位有效数字。

7.4.4 结果表示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测试结果。

7.5 酒精挥发量

7.5.1 仪器和设备

7.5.1.1 天平:感量为1mg。

7.5.1.2 电热恒温干燥箱。

7.5.1.3 干燥器:内附有效干燥剂。

7.5.1.4 带盖扁形称量瓶:由铝或玻璃制成。

7.5.2 测定步骤

取洁净铝制或玻璃制的扁形称量瓶,置于101℃~105℃干燥箱中,瓶盖斜支于瓶边,加热1h,取
出盖好,置干燥器内冷却0.5h,取出称量,并重复干燥至前后两次质量差不超过2mg,即为恒重。取

5片~10片样品小包(片)记录数量为a,放入此称量瓶中,铺在底部的厚度不超过10mm,加盖,精确称

量记录质量m3(精确至0.001g)。置于101℃~105℃干燥箱中,瓶盖斜支于瓶边,干燥2h~4h后,
盖好取出,放入干燥器内冷却0.5h后称量(精确至0.001g)。然后再放入101℃~105℃干燥箱中干

燥1h左右,取出,放入干燥器内冷却0.5h后再称量(精确至0.001g)。并重复以上操作至前后两次质

量差不超过2mg,即为恒重。两次恒重值在最后计算中,取质量较小的一次称量值,记录质量m4。
重复上述步骤,平行测定两次。

7.5.3 结果计算

按公式(2)计算:

y=
m3-m4

a
…………………………(2)

  式中:

y ———每小包(片)酒精挥发量,单位为克(g);

m3———称量瓶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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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称量瓶和试样干燥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a ———样品小包(片)的数量。
计算结果保留2位有效数字。

7.5.4 结果表示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测试结果。

7.6 标称挥发时间

7.6.1 仪器和设备

7.6.1.1 天平:感量为0.1g。

7.6.2 测定步骤

称取3包(片)样品(精确至0.1g),记录样品质量m5,平摊放置于洁净、干燥的玻璃表面皿上,在自

然室温条件、无明显风感的开放状态下静置。记录开始时间,每24h取下全部样品再次称量,记录样品

质量mn(精确至0.1g)以及静置的时长tn(精确至h)。重复静置、称量的操作,直至Δm 的值等于样品

标称酒精挥发量的3倍。静置时长最长168h。
如测试时长达到168h,Δm 仍小于3倍标称酒精挥发量,则停止测试。

7.6.3 计算公式

Δm 按公式(3)计算:

Δm=m5-mn …………………………(3)

  式中:

Δm ———3包(片)样品的酒精挥发质量,单位为克(g);

m5 ———样品的初始质量,单位为克(g);

mn ———样品静置n 个小时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保留2位有效数字。

7.6.4 结果表示

当Δm 等于3倍标称酒精挥发量时,对应的tn 为标称挥发时间。当测试时长达到168h,Δm 仍小

于3倍标称酒精挥发量时,结果表示为“>168h”。进行两次平行测定,取两次tn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

终结果。

7.7 跌落性能

取3包(片)样品,从1.2m高度自然跌落至水平刚性光滑表面,观察样品状态,3包全部无破损则

记录为“无破损”,否则为“有破损”并记录包(片)数量。

7.8 酒精浓度

7.8.1 样品采样

使用洁净的工具,量取生产企业配置的待注入或浸泡至食品包装内酒精包(片)的乙醇溶液,置于洁

净、干燥的具塞玻璃瓶,加盖并密封,采样量不低于500mL。如无法立即分析,应密封后存储于常温避

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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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分析步骤

取适量样品,按GB5009.225—2023第三法气相色谱法的规定进行测试及结果计算。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同一配方、同一材料结构、同一工艺、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8.2 抽样方法和数量

以随机取样法抽取样品,抽取数量满足检验需求。

8.3 出厂检验

8.3.1 每一批产品出厂均应进行出厂检验,产品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按照本文件检验合格后方能

出厂。

8.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热合强度、酒精挥发量。

8.3.3 出厂检验若有一项不合格时,可从该批产品中双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如复检有一项仍

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要求,该批产品应返工后方可交验。

8.4 型式检验

8.4.1 正常生产每12个月进行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产品长期停产,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有关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8.4.2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经过出厂检验的合格批中抽取。型式检验项目包括6.1和6.2要求规定的

全部项目。

8.4.3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判定该批产品符合本文件要求。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可
在原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复检后仍不合格的,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9 标签和标志

9.1 产品应标注“食品包装内酒精包”或“食品包装内酒精片”“不可食用”“不可微波”字样或等效用语。

9.2 销售包装应标注食品包装内酒精包(片)或等效名称、型号(产品以标称量标示)、执行标准号、生产

日期或批号、有效期、使用说明、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9.3 包装储运图示应符合GB/T191的规定。

10 包装

销售和运输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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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运输和贮存

11.1 避免在高温、日晒、雨淋等环境下运输产品,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

11.2 装卸运输应轻装、轻放,避免挤压,防止摔破。

11.3 产品不应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有异味的物品混装存放和运输。

11.4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避光、无火源,且温度低于30℃的仓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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